
 1 

 

 

 

 

党组发[2015]3号 

★ 

 

任 免 通 知 

 

经 2015年 10月 23 日党委组织部部务扩大会议研究，决定： 

王一飞任基础教育学院理学与材料学部副主任（正科级），免去其

生命学院团委书记（正科级）职务； 

宋凯任法律事务室（挂靠学校办公室）副主任（正科级），免去其

基础教育学院团委副书记兼文科学部副主任（正科级）职务； 

胡雪娜任党委组织部正科级干部，免去其基础教育学院理学与材料

学部副主任（正科级）职务。 

 

 

北京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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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干部  任免  通知 

送：校党政领导 

发：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、学院、部、处级单位 

 


